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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革熱注意事項 

一、症狀及治療 

 1.典型登革熱：高燒（39℃至 40℃）、皮膚出疹、頭

痛、眼窩痛、肌肉關節痛等。 

 2.出血型登革熱：發燒、頭痛、肌肉痛、噁心嘔吐、

倦怠、腸胃道或子宮出血、血尿、嚴重時會血壓下

降及休克。 

 3.目前登革熱沒有疫苗可以接種，對典型登革熱的治

療，以支持療法為主，大部分可痊癒。出血型登革

熱者，應住院觀察，以提供完整及持續的照護。 

二、預防方法 

 1.週遭環境積水容器請立即清除，盛水容器經常洗

刷。 

 2.室內外勿堆積雜物，蚊蟲自然少。 

 3.戶外活動時，盡量著長袖衣褲，身體裸露處可使用

防蚊劑。 

 4.登革熱流行期間，睡覺時應掛

蚊帳。 

 三、注意事項 

1.懷疑感染者請盡速就醫。 

2.感染登革熱請遵照醫師指示服藥，依傳染病防法規定醫院應通報

衛生主管機關，單位接獲報告後進行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及查核，

請務必配合。 


